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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2016-2017）评奖实施办法

为组织实施好上海市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2016-2017）评奖活动，根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评奖条例》（沪委宣〔2018〕91 号）的文件精神，制定本

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奖励工作，坚持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意见》精神，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加

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大众化的研究，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

体系、话语体系，推动本市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二、评奖标准

获奖成果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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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联系实际，在理

论研究上有创新，在学术研究上有创见，在学科建设上有建

树，在现实生活中有意义，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或应用价值。

优秀成果评选重点支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优秀成果，重

点支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

语体系研究的优秀成果，以及关于我国和上海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中重大问题研究的优秀成果。

三、组织领导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全面领导本市

评奖工作，并委托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建上海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哲社评

奖办公室”），负责评奖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

本市各主要高校、社科研究单位为评奖归口管理单位，

负责本单位（系统）个人的申报组织和资格审核，并根据市

哲社评奖办公室的委托做好初审工作。其他学术社团及个人，

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研处受理申报、资格审核和初

审工作。

四、奖项设置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设学术贡献奖、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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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理论奖、学科学术奖以及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奖

4个奖项类别。

除学术贡献奖不分奖励等次，其他 3 个奖项类别均分为

一等奖、二等奖两个奖励等次，对于特别优秀且有重大学术

影响的成果可推荐为特等奖。

各奖项类别的奖项数量如下：

（一）学术贡献奖，4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125 项。其中，

一等奖：著作类、论文类共 35 项；

二等奖：著作类、论文类共 90 项。

（三）学科学术奖，435 项。其中，

一等奖：著作类、论文类共 115 项；

二等奖：著作类、论文类共 320 项。

（四）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奖，40 项。其中，

一等奖：10 项；

二等奖：30 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和学科学术奖中著作类、论文

类奖项数分配比例根据各自申报数比例确定。

五、奖金额度

获奖成果由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颁发证书、

奖金。奖金额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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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贡献奖，20 万元。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

著作类特等奖 5万元、论文类特等奖 3万元，著作类一

等奖 3万元、论文类一等奖 1万元，著作类二等奖 1万元、

论文类二等奖 0.5 万元。

（三）学科学术奖

著作类特等奖 5万元、论文类特等奖 3万元，著作类一

等奖 3万元、论文类一等奖 1万元，著作类二等奖 1万元、

论文类二等奖 0.5 万元。

（四）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奖

一等奖 1万元，二等奖 0.5 万元。

六、申报办法和要求

本届评奖实行网上申报，申报期为 2018 年 4 月 9日至 5

月 9日。申报者应在申报期内登录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评奖网完成申报，网址为 http://pj.sssa.org.cn。申

报截止后不再接受申报和修改。

每位申报者在本届评奖中的申报总数不超过 3 项。其中，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学科学术奖两个奖项中的申报

总数不超过 2项，同一奖项须分布在不同类别内（著作、论

文）。同一成果不得重复申报。各奖项类别的具体申报要求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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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贡献奖

学术贡献奖被推荐者应为对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做出重

大贡献，在学界享有广泛影响和崇高声誉的在世的本市学者。

其代表性成果应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949 年 10 月 1 日起）

公开发表、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一般应为个人成果，如是集体成果，被推荐人原则上应是第

一主编或第一作者。

本奖项采取学术单位提名推荐、专家联合（3 名本学科

正高职称专家）提名推荐或学术贡献奖专家推荐委员会提名

推荐的申报方式。推荐人负责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评奖网完成《学术贡献奖推荐表》的网上填写，填妥的《学

术贡献奖推荐表》经被推荐人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后，连同所推荐的成果一式 3 份（其中必须有 1份是原件），

由推荐人送交被推荐人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由学术贡献

奖专家推荐委员会提名推荐的，直接送交市哲社评奖办公室）。

本奖项参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的学

科分类，按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理论经济、应

用经济、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问

题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宗

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

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体育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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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共 26 个学科，由推荐人根据被推荐人的代表作情况选

择确定。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

受聘于本市学术单位的作者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

和制度，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次

公开出版、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可申请评奖。

申报者应申报本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申报者必须是

成果作者，集体成果必须由第一主编、第一作者提出申报，

如第一主编、第一作者因故无法申报，则需出具书面委托证

明，改由其他主编、作者申报。评奖成果分为著作、论文两

大类，其他形式的成果由申报者自行归入上述两类。

本奖项按照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等研究领域进行申报，具体由申报者自行选择确定。

申报者需通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网填报、

上传以下材料：（1）《申报表》；（2）《评审表》；（3）论文类

成果及相关辅助材料（获奖、转载引用等反响材料）的电子

版。申报者完成网上填报后，需向归口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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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以下纸质材料：（1）《申报表》（须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

加盖公章）一式 3份，其中 1份须为原件；（2）《评审表》一

式 15 份；（3）论文类成果原件 1 份，著作类成果原件一式 3

份，相关辅助材料。

（三）学科学术奖

受聘于本市学术单位的作者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首次公开出版、发表的研究成果，包括

著作（一般不含个人文集，多卷本著作原则上需出齐后整体

申报）、工具书、古籍整理、图集、年鉴（同一种年鉴只能参

评一次）、论文等，均可申请评奖。

申报者应申报本人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申报者必须是

成果作者；集体成果必须由第一主编、第一作者提出申报，

如第一主编、第一作者因故无法申报，则需出具书面委托证

明，改由其他主编、作者申报。评奖成果分为著作、论文两

大类，其他形式的成果由申报者自行归入上述两类。

本奖项参照《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数据代码表》的学

科分类，按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理论经济、应

用经济、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问

题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宗

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

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体育学、管理学、教育学、艺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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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学共 26 个学科进行申报，具体由申报者自行选择确定。

申报者需通过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网填报、

上传以下材料：（1）《申报表》；（2）《评审表》；（3）论文类

成果及相关辅助材料（获奖、转载引用等反响材料）的电子

版。申报者完成网上填报后，需向归口单位科研管理部门提

交以下纸质材料：（1）《申报表》（须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

加盖公章）一式 3份，其中 1份须为原件；（2）《评审表》一

式 15 份；（3）论文类成果原件 1 份，著作类成果原件一式 3

份，相关辅助材料。

（四）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奖

本市高校、党校、行政学院和社科院智库、科研院所智

库以及企业、社会智库的研究人员，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中央、本市及各委办局政府部门

以及部分高等院校、党校、科研机构内刊上发表的内部交流

文章、内参文章、内部报告、内部研讨材料、专报等不适宜

公开发表的思想成果，均可申请评奖。

本奖项重点鼓励围绕国家和上海重大战略需求、围绕党

的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围绕面向社会咨询服务开展的前瞻

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

本届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奖实行个人申报与组织推荐相

结合的申报方式。有关学术单位及企业、社会智库作为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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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授权推荐单位，受理本单位相关成果的申报推荐工作。

申报者需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网上填写好

《申报表》并经推荐单位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连同所申报

的成果一式 3份，由各归口单位统一报送市哲社评奖办公室。

七、评审办法

所有奖项的评审均采取初审、复审、终审的方式，充分

体现科学、民主、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择优入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奖、学科学术奖的初审由市哲社

评奖委员会委托各归口单位组织实施，各归口单位初审通过

的配额数由市哲社评奖办公室根据过去两届评奖各归口单位

的平均获奖数和本届评奖的奖项总数综合确定。学术贡献奖、

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奖的初审由市哲社评奖办公室组织实施。

各类奖项的复审由市哲社评奖办公室统一组织实施。论

文类成果采用网络评审方式，著作类成果本届仍采用会议评

审方式。网络评审方式和会议评审方式均根据专家打分和等

级推荐综合确定建议获奖成果及等级。

各类奖项的建议获奖成果及等级均由市哲社评奖委员会

终审批准。

评审实行全程回避制度，凡本人申报评奖的专家，不能

聘为本学科评审组成员。市哲社评奖委员会终审时，如有涉

及到委员会成员的申报成果，本人应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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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进度安排

本届评奖自 2018 年 3 月启动，9月完成。3月，召开市

哲社评奖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评奖实施办法，启动评奖工

作；4月，各单位组织申报；5月，各单位组织初审；6月，

市哲社评奖办公室组织复审；7月，市哲社评奖委员会终审；

8月，入选成果公示；9月，发布评奖结果，颁发证书、奖金。

九、本《办法》解释权属市哲社评奖办公室。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

2018 年 3 月 29 日审议通过

市哲社评奖办公室地址：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市社联办

公楼一楼疏影厅。

邮编：200020 联系人：金 红 赵丹丹

传真：53068154 电话：53068154、53063517-3419



- 12 -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 2018年 3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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